废木材清运年度比价邀请书

我公司是生产光学玻璃的国有大型企业，每年货物采购产生的木箱包装、生产过程转运用的木托盘等废木材约有20吨左右需要清运，该废木材属于一般固体废物，欢迎有合作意向的清运公司来我公司现场考察并参与报价，出价最低者获得清运权并与我公司签订年度废木材清运合同。为保证合同的有效执行，在签订合同时，需向我公司缴纳壹仟元保证金，合同生效完成后，5个工作日内退还保证金。

合作的清运公司，结算清运费需向我公司提供3%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清运公司需自己负责装车、运输，处置时必须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，履行污染防治要求，由于废木材量产生的不确定性，我公司会提前7天通知，原则上清运公司应及时前来处理。
凡参加本次比价清运的公司，请将报价书加盖公章后，于2023年1月3日前（邮寄）交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法规部 向颖收（地址、电话：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龙大道三段359号，88456106）。

   联 系 人：王先生  88456070
清运地址：  成都光明光电公司内 

清运金额：         元/吨（含3%增值税专用发票）
清运单位：

联系人和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2月22日
